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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需求

说明：

1.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（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内容）

（1）本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的规定。

（2）服务项目中包含货物的，根据《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

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9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

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9 号）的规定，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

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标注“★”的，供应商必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所竞标产品的节能产品认

证证书扫描件（加盖供应商公章），否则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。如本项目包含的配套货物属于品

目清单内非标注“★”的产品时，应优先采购，具体详见“第四章 评审程序和评定成交的标准”。

（3）服务项目中伴随的货物包含列入《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》的网络安

全专用产品，应当按照《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技术要求》等相关国家标准的强

制性要求，提供具备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者安全检测证明材料（加盖供应商公章），否则

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。

2.“实质性要求”是指采购需求中带“▲”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明不

满足按响应文件作无效处理的条款。

3. 不需要供应商对采购需求响应为具体数值的，此采购需求的数值后将以◆号标注。

D 分标服务需求一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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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计量器具型式评价服务采购（购买型式批准行政许可

委托检测技术服务），计划采购金额 10 万元。采购服务内容包

含：动态汽车衡、电能表、水表、燃气表、电子血压计等计量器

具型式评价服务。成交供应商根据我局委托开展计量器具型式评

价服务，服务项目内容不局限于采购项目内容，如委托机关有新

增需求且在成交供应商资质中，委托机关也可委托，费用按成交

供应商的成交单价计算。采购项目资质要求：供应商应具有省级

及以上市场监管部门（含原质量技术监督部门）颁发的《计量授

权证书》或授权公文，授权项目中包含所投项目内容的计量器具

型式评价。

100000

商

务条款

◆一、合同签订期：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个日历天内。在采购有效期内，

南宁市行政审批局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和工作需要，与成交供应商签订单个型式评价委托

合同并开展工作。

二、提交服务成果时间： 90 个工作日

三、提交服务成果地点：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协商约定。

四、其他要求：

1、报价要求：本项目实行包干报价，供应商报价为项目服务全部内容以及不可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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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费、承包风险、政策性调整风险等全部费用。包含且不限于：人工费、服务费、材料

费、材料邮递以及运输费、制作费、管理费、制作标书费、税费及其他一切费用。供应

商报价时应按照以下类型评审事项分别报价，所报价格超出最高限价的作无效响应处

理：
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《关于计量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

〔2008〕74 号），计量器具型式评价根据复杂程度分为以下三个档次：

一般的计量器具型式评价；比较特殊、复杂的计量器具型式评价；特殊、复杂的计

量器具型式评价。只做计量性能实验的，为一般的计量器具型式评价；做计量性能实验，

环境实验的为比较特殊、复杂的计量器具型式评价；做计量性能实验，环境实验，电磁

兼容实验的为特殊、复杂的计量器具型式评价。

一般的计量器具型式评价，按系列评价，计量器具型式评价费上限为 6000 元/系列，

按型号评价，计量器具型式评价费上限为 1000 元/型号。

比较特殊、复杂的计量器具型式评价，按系列评价，计量器具型式评价费上限为

20000 元/系列，按型号评价，计量器具型式评价费上限为 5000 元/型号。

特殊、复杂的计量器具型式评价，按系列评价，计量器具型式评价费上限为 40000

元/系列，按型号评价，计量器具型式评价费上限为 7000 元/型号。

2、付款方式：按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委托核定鉴定评审工作情况，以实际发生的服

务项目内容及成交供应商的成交单价为结算依据，向接受委托任务的成交供应商支付相

应的费用。截止本项目年度预算执行完毕为止。

3、采购验收：自收到成交供应商提交的计量器具型式评价报告后，组织相关计量

技术专家依据相关标准、规则进行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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